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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浙
江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19年3月31
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
达浙江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
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
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6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四舍五入
取2位小数，单位为万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
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

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

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冯丽 电话：0571-85774781 传真：0571-8577480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联系人：施捷特 电话：0577-88860598 传真：057-8886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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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杭州诸超油漆
连锁有限公司

良精集团有限
公司

沪光集团有限
公司

温州久卓贸易
有限公司

瑞安市繁荣金
属异型有限公
司

曙光印业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情怡针织
有限公司

浙江虹普进出
口有限公司

浙江情怡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超硬磨具
有限公司

金华斯奈尔工
贸有限公司

浙江世纪龙腾
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金华市佳宝车
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涯实业
有限公司

浙江美达斯杯
业有限公司

浙江飞鸿工贸
有限公司

浙江快利工具
有限公司

浙江天河高新
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浙江楼龙工贸
有限公司

浙江广丰能源
有限公司

浙江金典建设
有限公司

鑫博集团有限
公司

天台县双星医
疗器械厂

浙江天立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塔山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杭州宏宇纺织
有限公司

杭州宏宇进出
口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33010120160000167 33010120160000501 33010120160005296
33030120160003916

33010120160020340 3010120160020737 33010120160020804
33010120160020858 33010120160020932 33010120160021065
33010120160021096

33010120150029327 33010120160001405 33010120160001409
33010120160011588 33010120160011656 33010120160012859

33010120150001601 33010120150012017 33010120150014381
33010120150015241

33010120140023779 33010120140038920 33010120150000746
33010120150000743 33010120150017108 33010120150017085

33010120140037561 33010120140040327 33010120140040811
33010120140041806 33010120140042285 33010120150004162
33010120150010672 33010120150010710 33010120150013514
33010120150014307 33010120150014812 33010120150020195
33010120150026853 33010120150026878

33010120160006860 33010120160008429 33010120160017423
33010120160025099

33010120160014857及其补充协议

33010120150040220及其补充协议 33010120160008748
33010120160025701

33010120150033721 33010120150036596 33010120160003427
33010120160003562 33010120160003890 33010120160008059
33010120160009571 33010120160009708 33010120160009899
33010120160012466 33010120160014855 33010120160015537
33010120160016140 33010120160022079

33010120150018190 33010120150018963 33010120150018964
33010120160028506

33010120150013851 33010120150015066 33010120150015559

33010120140002262 33010120140004128 33010120140006382
33010120140015173 33010120140018430 33010120140024668
33010120140032060 33010120140033656 33010120150001524
33030120140018781 33030120140019310 33030120140021217
33030120140021920

33010120140037654 33010120140038690 33010120140038008
33010120150009049

33010120150043010 33010120150042839

33010120150005685 33010120150019822 33010120150024366
33010120150029416 33010120150029419 33010120150030881

33010120160022300 33010120160022615 33010120160022865
33010120160024200

33010120160002087 33010120160010326 33010120160023477

33010120160004468 33010120160005644 33010120160017419
33010120160024241 33010120160024244

33010120140028865 33010120150013573 33010120150028980

33010120150021629

33010120150033258 33010120150033259 33010120150033342
33010120160019520

33010120160017876 33010120160018776 33010120160018777
33010120160020100

33010120150042130 33010120150042301 33010120150043022
33010120160022033 33010120160022036 33010120160022959
33010120160025814 33010120160026251 33010120160026555

33010120150040854 33010120160003135 33010120160005240
33010120160018894 33030120160004060 33030120160004400

33010120160016174 33010120160017226 33010120160017682
33010120160017910

33010120160016938

本金余额（万元）

583.83

11533.04

0.00

492.73

1568.16

4863.97

4000.00

1184.61

2439.99

4794.72

2092.20

4999.96

4759.28

5572.42

690.00

1978.60

2717.00

5300.94

7300.00

2258.14

900.00

1300.00

166.67

9330.00

3767.29

7400.00

4369.65

利息兹息余额（万元）

362.28

1937.40

558.95

307.36

702.79

1147.30

854.34

257.53

383.94

1196.55

507.70

1575.37

2992.14

1688.62

162.91

784.03

606.81

1453.84

1543.96

1055.34

224.46

329.09

103.38

2164.67

914.66

1296.67

870.17

从权利即未退诉讼费（万元）

0.00

0.00

0.00

0.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0

0.00

3.22

0.00

0.00

34.56

0.00

0.00

7.78

10.34

0.00

0.00

14.52

0.00

0.00

担保合同

33100120160014450 33100520150018971 33010120160005296-1
33030120160003916-1 33010120160000167-1
33010120160000501-1

33100620140031543 33100520150010239 33100520160017197

33100120160003651 33100120160003653 33100520140018182

33100120150013718 33100120150017155 33100620120025346

33100520140000302 33100520140018945 33100520140017366
33100520140007767 33100520140714001 33100620130043824

33100520140011322 331005201400113222 331006201600220620
33100620160022060

33100620160010219

33100120160035518 33100120160035519 33100620160010219
33100620160012940

33100120150062278 33100620160012939 33100620160012940
33100620160010219

33100620140015502

33100620150020252 33100120160072716

33100620120018948 33100620130016129 33100620140022722

33100620120026067 33100520120000759 33100620120005780

33100620160029944 33100620130048510 33100620140010435

33100520150021662

33100620150006002 33100120150022519 33100120150028439
33100120150038052 33100120150038065 33100620150035894

33100620160032057 33100120160055112 33100620140032457
33100120160059987

33100520150008392 33100520150008392-1 33100520160099999
33100520160019964

33100120160011443 33100620140034024 33100120160015124
33100120160041352

33100620130008257 33010120150028980 33100120150015293
33100620150033645 33100620130008281

33100520140009156 33100520150008322 33100520150008324

33100520150015589 33100520150015738 33100520150015739
33100520150015588

33100620160024582-1 33100620160024551 33100520150014977
33100620160024582

33100620130053590 33100520159451007 33100620130054315
33100620150027826 33100620150030427 33100620160031884
33100620160032108 33100620160035677

33100620150047840 33100520150014814 33100620130014960

33100520160006265 33100620150046262 33100620150046266

33100520160008276 33100520160022622 33100620170001437
33100620170001637 33100720170000135 33100720170000136

担保人

富阳市粮油工贸有限公司、朱志荣、杨丽华

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高创投资有限公司、余胜
者、浙江良精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光正电力材料有限公司、宁波东博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蒋元华、郑远、张菊英、蒋存妹

温州市友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涂克洪、方小清、涂璇
璇

浙江正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瑞安市中意橡胶制品
有限公司、浙江恒力制动阀有限公司、陈伊丽、张凤
英、陈崇国、王国贤、陈美玲、瑞安市繁荣金属异型有
限公司

朱诗力、朱诗传、朱诗平、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曙
光印业集团有限公司

何建涛、何雪田、赵秀丽、浙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嘉梦依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市民意针织有限公
司、赵秀丽、何建涛、浙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

铭壕集团有限公司、何建涛、何雪田、阮铁军、浙江情
怡针织有限公司

吕月珍、孙黔阳 、吴香君、孙翠萍 、孙旭萍

浙江海圣轮毂制造有限公司、朱天晓、朱天庆、金华斯
奈尔工贸有限公司

包建军、浙江世纪龙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包建华、衢
州市龙腾商娱有限责任公司、方心

金华市金凯物资有限公司、金华市超强三轮车

浙江天涯实业有限公司、吕泽星、施丽瑛

永康市金杰工贸有限公司、朱有望、朱美芳、陈金屏、
钱斤杰

永康市友联机械有限公司、永康市缸套厂（普通合
伙）、永康市三马工贸有限公司 、陆题文、陆远 、傅双
培、金丽萍 、施金党、叶香凤 、杨振南、杨进苏、永康市
飞鸿搪瓷厂、黄山飞鸿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朱财富、程仙利 、颜
一青、程仙榀、浙江省永康市锯条厂、永康市嘉鸿工具
有限公司、程好成、程仙吹、金华市鸿凯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浙江快利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天河集团有限公司、
湖州天河置业有限公司、应杰、应奔驰、应卓宁

东阳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捷天工贸有限公
司、程磊翊、程新江、浙江楼龙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佳卫锁业有限公司、曹立新、曹矛盾、曹实践、曹
政戮

浙江吉安安装有限公司、温岭市汇其乐实业有限公
司、林明、林文仁、张美福、张香莲

浙江吉安安装有限公司、华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
岭天宏商品混凝土运输有限公司、台州天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金维涛 、金士君、罗玉花、金云平

陈长法、褚静情、天台县水封医械有限公司、浙江省天
台县农宝植物塑料滴管厂

浙江天立伟业集团有限公司、项向军、浙江天立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天立国际公馆置业有限公司

塔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景鸿建设有限公司、
周宝芳（已去世，由其法定继承人龚国彬在遗产范围
内最高额1800万元范围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单小荣、杭州宏宇纺织有限
公司

杭州全顺纺织有限公司、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单
小荣 杭州宏宇纺织有限公司、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宏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9年6月26日

（2019）浙0212民初8947号
新昌县越灵砂轮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大华砂轮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12日9时00
分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9143号

周云国、黄莹：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周云国、黄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212 民初
91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3042号

郑小强：原告刘建民诉被告郑小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2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
十一法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初854号

绍兴市上虞易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市
柯桥区快来电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瑞大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市上虞易可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快来电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604民初85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24民初585号

宋阿开、夏国林：本院受理原告蔡中庆与被告宋
阿开、夏国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 0624 民初 585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宋阿开、夏国林归还原告蔡中庆借款本
金 150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175 元，公告费 650 元，诉讼费合计 825
元，由被告宋阿开、夏国林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 7 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9）浙0624民初531号

奉化市郎迈五金厂、毛幼军、汪怀朗：本院受理
原告新昌县华升球墨铸铁有限公司与被告奉化市郎
迈五金厂、毛幼军、汪怀朗承担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被告奉化市郎迈五金厂无人签收、
被告毛幼军、汪怀朗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624 民初 53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奉化市郎迈五金厂向原告新昌
县华升球墨铸铁有限公司支付定做款45137.14元，
并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

利息损失；二、被告汪怀朗在被告奉化市朗迈五金
厂财产不足以承担清偿责任时，对上述第一项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新昌县华升
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975 元，公告费 650 元，诉讼费合计 1625 元，由
被告奉化市郎迈五金厂、汪怀朗负担，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 7 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9）浙0624民初491号

绍兴市百仕特科技有限公司、吕冬梅、胡力功：
本院受理原告石林峰与被告绍兴市百仕特科技有限
公司、吕冬梅、胡力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被告绍兴市百仕特科技有限公司无人签
收、被告吕冬梅、胡力功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624民初49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绍兴市百仕特科技有限公
司归还原告石林峰借款本金 1500000 元及利息

390000 元，合计人民币 1890000 元，限于本判决生
效后10 日内付清；二、被告绍兴市百仕特科技有限
公司向原告支付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 180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付清。三、被告吕冬
梅、胡力功对上述第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1972 元，公告费 650 元，诉讼费合计
22622 元，由被告绍兴市百仕特科技有限公司、吕
冬梅、胡力功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向本
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796号

温州天逸航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温岭市江南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天逸航空
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